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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香港善德基金會 

統籌：新界校長會 

協辦：九龍地域校長聯會  香港島校長聯會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支持機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教育局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 

善德基金會全港中學校際演講比賽 2024 
 

1. 目的 

透過演講比賽，加深中學生認識憲法、國安法和《基本法》，了解法治與「我」的

關係。 

 

2. 對象 

全港中學生 

 

3. 比賽形式及日期 

3.1. 組別 

初中組（中一至中三） 

高中組（中四至中六） 

 

3.2. 比賽分初賽、準決賽及總決賽三階段 

截止報名日期：2024年 2月 23日（星期五） 

初賽：截止遞交初賽影片及演講稿日期 2024年 3月 9日（星期六） 

準決賽：2024年 5月 18日（星期六） 

總決賽：2024年 6月 22日（星期六） 

 

3.3. 參加者可以廣東話或普通話參賽，初賽演講稿須以繁體中文撰寫 

 

4. 比賽規則 

初中組及高中組參賽者，在各階段的比賽，應分別選取《基本法》、國安法或憲法

內容涉及的範疇，輔以適合條文，就社會現象和個人觀察，從自己的角度進行演

講，以陳述觀點和說明道理。演講內容須為原創，可引用他人論述，但必須說明

出處及不能過多。 

 

4.1. 初賽 

比賽以錄影方式進行，初中組及高中組參賽學生須經老師統一報名，人數

不限 



2/6 

 題目：《基本法與我》 

4.1.1. 參賽作品要求 

⚫ 所有視頻須為未經剪接或編輯的原始影片，並附與影片內容完全

一致的演講稿 

⚫ 參賽者在影片中須穿着整齊便服（不可穿着校服）及不佩戴口罩 

⚫ 參賽者個人演講，單一或淺淡顏色背景，無任何輔助物品或道具 

⚫ 參賽者依題目演講，不得對稿照讀，限時 3分鐘 

4.1.2. 老師評選 

⚫ 請老師先挑選初中組及高中組最優秀學生作品各 5名，評為一等 

⚫ 兩組餘下學生作品評為二等 

⚫ 請老師用大會提供的表格，分兩組把所有參賽學生姓名連同影

片、演講稿依一（由最優至次優順序而下）、二等排列，提交新界

校長會指定網址 

4.1.3. 大會評選初中組及高中組獲評一等最高分數首 50名學生進入準決賽 

 

4.2. 準決賽 

現場比賽 

 題目：《國安法與我》 

⚫ 進入準決賽的初中組及高中組各 50名學生，依名次以蛇形排列分

5組進行準決賽 

⚫ 參賽者須穿着整齊便服，比賽時不佩戴口罩 

⚫ 參賽者不可使用任何擴音設備、輔助物品或道具 

⚫ 參賽者依題目演講，不得對稿照讀，限時 3分鐘 

⚫ 每組分數最高 2名參賽學生，即初中組及高中組各共 10人進入總

決賽 

 

4.3. 總決賽 

現場比賽 

 題目：《憲法與我》 

⚫ 報到時抽籤決定出場次序 

⚫ 參賽者須穿着整齊便服，比賽時不佩戴口罩 

⚫ 參賽者不可使用任何擴音設備、輔助物品或道具 

⚫ 參賽者依題目演講，不得對稿照讀，限時 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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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賽辦法 

⚫ 參賽學生以個人為單位，參賽作品須經就讀學校遞交，每校參賽學生數目不

限，初賽每名學生只可提交一份作品 

⚫ 負責老師須在線上參賽表格填上參賽學生資料，夾附其演講影片及演講稿 

⚫ 影片須獨立儲存為 MP4 檔案、演講稿須獨立儲存為 pdf 檔案，並分別以 

「學校名稱 - 組別 - 學生班別 - 姓名」為檔案名稱(例如「學問會文化中學-高

中組-4F-李小福」) 

⚫ 截止報名日期：負責老師須填寫夾附之「參賽學校報名表」於 

2024年 2月 23日（星期五）下午正五時前傳真 2650 3665 新界校長會 

⚫ 截止遞交初賽影片及演講稿日期：2024年 3月 9日（星期六） 

⚫ 大會公布進入準決賽學生名單日期：2024年 4月 12日（星期五） 

 

6. 評審 

大會將邀請退休校長、資深老師及社會人士出任評判 

評分準則 

⚫ 演講內容（50%）- 考慮內容之切題、豐富、條理、例證、創意等 

⚫ 語音表達（30%）- 考慮演講者之咬字、語氣、聲量、節奏、流暢、清晰等 

⚫ 體態表達（20%）- 考慮演講者之姿態、感情、眼神、感染力等 

 

7. 獎項 

7.1. 踴躍參與學校獎1： 

- 冠軍：獎座及獎學金港幣$8,000  

- 亞軍：獎座及獎學金港幣$6,000  

- 季軍：獎座及獎學金港幣$4,000  

- 殿軍二名：獎座及獎學金港幣$3,000 

- 優異獎三名：各可獲獎座及獎學金港幣$2,000  

 

7.2. 初賽個人獎項 

7.2.1. 乙等獎（未能晉級準決賽的一等學生） 

- 獎狀及書券港幣$50 

7.2.2. 入選證書（參賽學校老師評為二等學生） 

 

7.3. 準決賽個人獎項 

初中組及高中組各分 5組進行，每組 10人 

 
1 實際參賽學生人數 ÷ 2024 年 1 月 31 日在籍學生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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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每組第一名和第二名（共 10名）：進入總決賽 

7.3.2. 每組第三名和第四名（共 10名）：優秀表現獎 

- 獎座及獎學金港幣$500 

7.3.3. 每組第五名至第十名（共 30名）：甲等獎 

- 獎座及獎學金港幣$300 

 

7.4. 總決賽個人獎項 

初中組及高中組各設： 

- 冠軍：獎座及獎學金港幣$5,000  

- 亞軍：獎座及獎學金港幣$4,000  

- 季軍：獎座及獎學金港幣$3,000  

- 殿軍兩名：獎座及獎學金港幣$2,000 

- 優異獎五名：各可獲獎座及獎學金港幣$1,000   

 

7.5. 獎勵 

- 所有參賽學校均獲參賽證書 

- 所有負責老師均獲感謝狀 

 

8. 參賽學校津貼 

每所參加學校若有至少 10名學生完成初賽，即初中組及高中組各有 5名獲老師

評為一等的參賽學生，可獲發行政津貼港幣$1,500。行政津貼供學校自行運用，

可用作組織和遴選學生代表學校出賽或交通費等用途，無需向大會提交開支單

據。 

 

9. 公布賽果及頒獎禮 

大會將於 4月 12日公布進入準決賽學生名單，並另函通知所屬學校及電郵通知

負責老師；頒獎禮將於 6月 22日(六)下午假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學校

（中學部）舉行。 

 

10. 備註 

10.1. 大會對本比賽章程有最終的解釋及修訂權 

10.2. 如有任何爭議，以大會裁決為最終決定，不得異議 

10.3. 大會將會邀請初中組或高中組冠軍在頒獎禮上依原內容即席演講 

10.4. 所有獎項均安排在頒獎禮上頒發，獲獎學校請安排三名學生代表到場領

獎；若缺席領獎，大會將取消該校一切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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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若隊伍在比賽任何階段退出或終止參加比賽，不論任何原因，大會將取消

其所有成績、獎項及津貼 

10.6. 大會可因應情況而改變比賽各階段、形式和獎品數目 

 

11. 重要日期列表 

 

日期 時間 事項 

2024年 2月 23日（星期

五） 
下午 5:00 截止報名日期 

3月 9日（星期六） 下午 5:00 截止遞交初賽影片及演講稿日期及時間 

4月 12日（星期五）  公布進入準決賽學生名單 

5月 18日（星期六） 上午或下午 準決賽（於林村公立黃福鑾紀念學校舉行） 

6月 22日（星期六） 上午 
總決賽（於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學校

（中學部）舉行） 

6月 22日（星期六） 下午 3:00 
頒獎禮（於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學校

（中學部）舉行） 

 

 

12. 查詢電話：新界校長會 26503115（蔡先生或陳先生） 

 

13. 此刊物及計劃內容，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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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 

善德基金會全港中學校際演講比賽 2024 

 

參賽學校報名表 

（請於 2024年 2月 23日（星期五）下午五時前傳真 2650 3665 新界校長會） 

 

敬覆者： 

本校（正楷中文校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

參加「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善德基金會全港中學校際演講比賽

2024。參賽學校之獎學金及/或行政津貼（如適用），請以劃線支票，抬頭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本校將派員到

統籌單位領取。 

參加演講比賽初賽學生人數： 

初中組：____________人（確實人數以收到參賽學生人數為準）； 

高中組：____________人（確實人數以收到參賽學生人數為準）； 

2024年 1月 31日在籍學生總人數：____________人 

負責老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